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浩瀚深度
股票代码：688292.SH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157号336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股份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5年9月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浩瀚深度/上市公司/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本报告书

元、万元

《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比例减少至5%的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
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157号336室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1-08-31
36778.8372万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企业

9131010558207130X7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义务披露人

上海联创永钦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姓名

何君琦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否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经营安排，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披露《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9）（以下简称“减持计划公告”），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拟通过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3,441,397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1733%。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尚未完成上述
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上述减持计划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
来12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之可能性。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5年 8月 1日，公司披露了《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拟通过集中竞价和/或
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3,441,397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173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185.7898万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1733%，使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由6.1733%减少至
5.00%，持股比例触及公司股份的5%。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联创永钦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万股）

977.5231

持股比例（%）

6.1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万股）

791.7333

持股比例（%）

5.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所持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浩瀚深度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浩瀚深度证券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何君琦

签署日期：2025年9月25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数量及
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浩瀚深度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赠与□ 其他□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977.5231万股
持股比例：6.17%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791.7333万股
持股比例：5.00%
变动数量：185.7898万股
变动比例：1.17%

时间：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4日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北京市

688292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虹 桥 路1157号336室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何君琦

签署日期：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5-052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17%
5.0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0558207130X7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上

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5%的告知函》。上海联创永

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857,8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17%减少至 5.00%，权益变动触及 5%刻

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联创永钦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977.5231

977.5231

变动前比例
（%）

6.17

6.17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791.7333

791.7333

变动后比例
（%）

5.00

5.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其他：_/_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8/22-2025/09/24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

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

持规定，并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三羊转债”赎回价格：100.49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50%，且当期利

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9月16日

3、“三羊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10月14日

4、“三羊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6日

5、“三羊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10月17日

6、“三羊转债”赎回日：2025年10月17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0月22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0月24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羊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0月1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三羊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

次赎回完成后，“三羊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别提醒“三羊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

在限期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三羊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三羊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三羊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

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三羊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

关部门负责后续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三羊马（重庆）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81号）

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2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

期限为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000.00万元。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11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三羊转债”，债券代码“127097”。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1月1日，T+4日）起满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4年5月1日至2029年10月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三羊转债”转股期间为2024年5月1日

至2029年10月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初始转股价格为37.65元/股。2024年6月11日，公司因实施2023年度现金分红，

已将“三羊转债”转股价格由 37.65元/股调整为 37.53元/股。2025年 6月 25日，公司因实施

2024年度现金分红，已将“三羊转债”转股价格由37.53元/股调整为37.43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8月6日至2025年9月16日，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不低于“三羊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37.43元/股）的130%（即48.659元/股），已触发“三

羊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

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认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100.49元/张（含

息、含税）。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0.50%×357÷365≈0.49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49=100.49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0月 16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三羊转债”持

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三羊转债”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2、“三羊转债”自2025年10月14日起停止交易。

3、“三羊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0月16日。

4、“三羊转债”自2025年10月17日起停止转股。

5、“三羊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0月17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
月16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三羊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三羊转债”将在深交

所摘牌。

6、2025年 10月 22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 10月 24
日为赎回款到达“三羊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三羊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

商直接划入“三羊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三羊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23-63055149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

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三羊转债”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

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三羊转债”的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三羊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 1张，每张面额为 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

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

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

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

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三羊转债的核

查意见

（3）上海市汇业（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提前赎回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001317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5-080
债券代码：127097 债券简称：三羊转债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三羊转债”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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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变更“景兴转债”的转股来源为“优先

使用回购库存股，不足部分使用新增股份”。
2.当前转股价格：人民币3.39元/股。
3.回购股份作为转股来源生效日期：2025年9月29日
一、“景兴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5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

公开发行了1,2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8亿元。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
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12.8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48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12.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0年9月1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景兴转债”，债券代码“128130”。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9月4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3月4日至2026年8月30日，当前转股价格为3.39
元/股。

二、“景兴转债”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9月22日，累计已有947,359,800元（9,473,598张）“景兴转债”转换成公司A

股普通股，占发行总量的74.01%；累计转股数为279,208,056股，占“景兴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25.13%。

三、关于确认及新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转股来源的情况
1.已履行的法定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召开八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及八届监事会九次会议，于 2024年

11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5,000万元（含）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以不超过4.00元/股（含）的价格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2.回购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为1,293,3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021%，最高成交价为3.6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47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4,574,14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持有人名称：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0899992687
四、其他事项
1．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回购账户作为可

转债转股账户的手续。
2.若相关事项有调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2025-067
转债代码：128130 转债简称：景兴转债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景兴转债”转股来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公司一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2
313,798,342

43.76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陈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2人，董事陈锋、温桂香，独立董事叶盛基、赵蓓因公务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郑琳、黄学敏、王学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995,595
比例（%）

96.8815

反对

票数

2,416,101
比例（%）

2.9261

弃权

票数

158,800
比例（%）

0.1924
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苏州金龙公司增加为客户提供汽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062,941
比例（%）

99.1282

反对

票数

2,582,701
比例（%）

0.8230

弃权

票数

152,700
比例（%）

0.0488

3、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159,841
比例（%）

99.1591

反对

票数

2,470,201
比例（%）

0.7871

弃权

票数

168,300
比例（%）

0.05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关于子公司苏州金龙公
司增加为客户提供汽车
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68,020

5,907,520

6,004,420

比例
（%）

70.2079

68.3509

69.4721

反对

票数

2,416,101

2,582,701

2,470,201

比例（%）

27.9546

29.8822

28.5806

弃权

票数

158,800

152,700

168,300

比例（%）

1.8375

1.7669

1.94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31,
227,846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琳、林振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公告编号：2025-064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5年9月25日，金风科技（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以下简称“和谐健康”）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和谐健康于

2025年 9月 22日至 2025年 9月 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7,141,8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5244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 1.353354%。本次权益变动后，和谐健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422,506,671股减少至

365,364,8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9.999998%减少至 8.64755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由10.006696%减少至8.653342%，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

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股

合计

金风科技

上升□下降■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10号楼2层

2025年9月22日至2025年9月24日

和谐健康为优化其资金配置结构、提高其资金使用效率，于2025年9月22日至2025年9
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7,141,8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5244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353354%。本
次权益变动后，和谐健康持有公司股份 365,364,8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64755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8.653342%，权益变
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取得，不涉及减持预披露，此次减持
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万股）

5,714.1854
5,714.1854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的比例(%)
1.352448
1.352448

002202
有□ 无■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

1.353354
1.35335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

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2,250.6671
42,250.6671

-

不涉及

是□否■

是□否■

占总股本的比
例(%)

9.999998
9.999998

-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
本的比例(%)
10.006696
10.006696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6,536.4817
36,536.4817

-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8.647550
8.647550

-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
本的比例(%)
8.653342
8.653342

-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股票代码：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1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厦门市同聚同源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同聚”）持有公司股份13,
747,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46%，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
已于2023年5月4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治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853,22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20.89%，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3年5月4日起
上市流通。

公司副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刘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74,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3.23%，其中3,044,260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1年4月
30日起上市流通。另外30,000股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上述股东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9

月24日，厦门同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黄
治家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577,75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66%；刘健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84,0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本次减持计划均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市同聚同源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3,747,042股

14.46%
IPO前取得：13,747,042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治家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9,853,220股

20.89%
IPO前取得：19,853,2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健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3,074,260股

3.23%
IPO前取得：3,044,26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厦门市同聚同源咨
询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黄治家

黄淮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3,747,042
19,853,220
2,520,648

36,120,910

持有比例

14.46%
20.89%
2.65%

38.0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厦门同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治家

黄治家与黄淮是父子关系

黄治家与黄淮是父子关系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厦门市同聚同源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6月4日

1,270,000股

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24日

大宗交易减持，1,270,000股

122.81～145.78元/股
163,260,900.00元

已完成

1.34%
不超过：1.34%
12,477,042股

13.13%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黄治家

2025年6月4日

1,577,756股

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24日

大宗交易减持，63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947,756股

143.58～165.72元/股
237,246,815.34元

已完成

1.66%
不超过：1.66%
18,275,464股

19.23%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刘健

2025年6月4日

484,062股

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24日

集中竞价减持，484,062股

151.70～163.87元/股
75,637,401.14元

已完成

0.51%
不超过：0.80%
2,590,198股

2.7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5-041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